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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6/2021_2022__E5_85_B3_E

4_BA_8E_E8_B0_83_E6_c36_326204.htm 各证券公司、基金管

理公司、基金托管银行: 为进一步完善市值配售业务,方便投

资者参与,根据前一阶段实施情况,沪深证券交易所、中国证券

登记结算公司(简称中国结算)经研究决定,调整市值配售放弃

认购截止时间。现将具体要求通知如下: 一、沪市的市值配售

放弃认购部分,由各法人结算单位通过PROP2000向中国结算上

海分公司申报；深市的市值配售放弃认购部分,由投资者或各

证券公司、基金管理公司通过交易系统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

报。上述申报截止时间从2002年10月8日起,统一调整为T＋3

日(T为申购日)15:00点。 二、由于沪深市场对市值配售放弃

认购的申报方式不同,若证券公司为保证数据处理和发送而对

市值配售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截止时间进行变更,证券公司应

通过在营业场所显著位置张贴公告、开设电话查询系统或开

通网络信息查询等多种服务方式,让投资者及时、准确地了解

调整后的配售缴款截止时限,避免发生中签投资者错失认购的

情况。 三、本通知未涉及事项,仍按原规定执行。 上海证券

交易所、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 2002

年9月23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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